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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上好事变坏事，昔日好友变陌路
时间：11月2日 地点：宁海法院

朋友大喜之日，好心帮忙去车站接客人，没想到
在路上发生车祸，还惹来了近两年的纠纷，宁海的王
先生觉得自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

王先生和小李曾是某汽车4S店的同事，交情不
错。两年前，小李举办婚礼，邀请王先生参加。婚宴

当天，小李的几个大学同学从外地赶来，但婚礼事务
繁杂，一时抽不出人手去火车站接。

王先生看小李犯难，就主动说可以帮忙去接。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来的途中不幸发生了车祸，
车上的几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几个月后，车上的乘客起诉了王先生、车主及双
方的保险公司。经过法院的审理，除去保险公司的
赔偿之外，王先生个人仍需承担包括诉讼费用在内
大约12万余元的损失赔偿。

处理好这些事后，王先生便找小李协商关于分
担经济损失的问题。王先生认为，虽然当时发生事
故跟小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要不是小李拜托他去
接送宾客，自己也不会受伤，更不会因此被起诉，还
连带着赔偿了十几万元。这一大笔损失，他希望小
李能跟自己一人分担一半。

不过小李不同意分担损失，只是一个劲地跟王

先生说“尽量找保险公司”。两人都互不相让，一来
二去，关系越变越差。

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今年的 7 月，王先生觉
得协商没有效果，便一纸诉状将小李告上了法院，要
求小李补偿自己各项损失的一半费用，也就是6万
余元。

小李坚持认为，王先生去接宾客是自愿的，而且
途中发生车祸更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该由
他赔偿。

承办法官了解到具体情况后，考虑到王先生和
小李之前的关系一直很好，便积极地组织面对面调
解，还邀请了双方都认识的亲朋好友一起参与。最
后，双方各自让步，小李同意补偿王先生损失3.5万
元，并且当场就结清了钱款。

调解协议是达成了，然而昔日的好友却已成陌
路，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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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妻子用尽最后一招，丈夫还是避而不见
时间：11月3日 地点：慈溪法院

“法官，我不离婚了！”庭审开始没多久，面对空
缺的被告席，坐在原告席上的小王便作出了当庭撤
回起诉的决定。

1991 年出生的小王是安徽人，5 年前嫁给了慈
溪人吴某，婚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小日子虽不富
裕，但也平静踏实。

小王比吴某小7岁，她本来以为丈夫年纪大一
点，会更懂得照顾人，但事实证明，她完全想错了。2
年前，小王不幸罹患癌症，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也逐渐磨掉了夫妻俩生活的信心。吴某开始对母
子俩不管不顾，后来甚至没了踪影。小王想尽办法
找人，但都没找到，最后她想到了借诉请离婚来找
丈夫。

立案后，承办法官电话联系上了吴某，告诉他
小王已经将他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让人感到
意外的是，吴某不仅没反对，还自愿提出抚养孩
子，考虑到小王看病要用钱，他还表示可另行补
偿她 5 万元。

既然双方均同意离婚，案子就好办了。承办法
官跟双方约定时间到法院签订调解笔录、解除婚姻
关系。然而，事情并未就此顺利画上句号——到了
签调解协议的日子，吴某却爽约了。直至庭审当天，
他也未曾现身。

当庭撤诉后，小王才向法官道出了隐情。原来，
她并不是真心想离婚，由于近期自己旧病复发，想以
此让丈夫现身相见，没想最后一招也失效了。小王
说，她现在只好带着儿子回安徽娘家养病。

打完牌提前回家，看见妻子与好友赤条条躺着
时间：11月1日 地点：仙居法院

52岁的吴某是仙居人，务农为生，偶尔也出去打
打零工。吴某老实本分，10多年前娶了隔壁村的一
个女人，生下2个女儿，一家子其乐融融。

吴某有时候会想，如果6月6日那天，他出门干
活，又或者没有去沈某的棋牌室打牌，日子会不会像
以前一样平静地继续？可惜，没有如果。

那天上午，雨下得很大，吴某犯懒没有外出，但
在家闲着无聊，他就到好友沈某家串门。沈某开了
一间棋牌室，人来人往很热闹。

吴某坐下后，与沈某等人玩起了扑克牌。玩了
没一会，沈某就站起来，说是要先离场，去自留地里
摘瓜。沈某走后，吴某又玩了几把牌，觉得没意思，
便意兴阑珊地回家了。

回到家，吴某一进卧室，整个人都惊呆了——
沈某竟然和妻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怒不可遏的
吴某扭头就出了房间，用力关上了外面的铁门，将

沈某锁在屋内，然后顺手抄起了一把柴刀。这把刀
是他平时砍柴用的，刀身有20多公分长，不用时都
放在门后。

此时，沈某听到关铁门的声音也慌了神，准备从

阳台逃跑。吴某追上前，丧失理智之下，一刀砍在了
沈某的头部。“哎呦！”随着沈某一声惨叫，他的左耳
上方少了一块头皮，鲜血直流。害怕再遭到殴打，沈
某强忍着剧痛逃走了。

冷静下来的吴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主动向
公安机关自首，并将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
后，吴某才知道，原来妻子和沈某好上已经半年
多了，两人都是趁他外出打工时幽会。事发当
天，沈某以为吴某在他家打牌，一时半会儿不会
回家，便与吴某的妻子相约，没想到吴某却提前
回来了。

沈某就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内损伤，右顶骨
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构成重伤二级。

虽然吴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冲动始终要付出
代价。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2年，
并赔偿沈某经济损失13万元。

旅行到达目的地，大伯却倒地不起了
时间：11月2日 地点：海宁法院

出门旅游本是件开心的事儿，但今年 4 月，周
大伯在跟团游江西三清山的时候，猝死撒手人寰
……造成这个悲剧，责任在谁？家属和旅行社各执
一词。

周大伯是海宁人，4月19日，他跟团参加海宁市
区一家旅行社组织的三清山旅行，没想到，在这次出
游中丢了性命。他的妻子李女士起诉称，当天，周大
伯在乘坐大巴时就多次感到身体不适，但导游对此
并没有重视，也没提供急救措施。从海宁历经8个
小时的颠簸，到达三清山后，周大伯就突然昏厥了。

“导游就只是嚎啕大哭，没有任何急救措施，等救护
车赶到把他送往医院后，已抢救无效身亡了。”李女
士认为，被告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游服务提供者，但
却在组织旅游活动中没有提供专业导游和必要应急

物品，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她要求旅行社赔偿96万
余元。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们不存在任何过错。”法
庭上，旅行社方面提出，事后他们进行了调查，发现
周大伯本身就患有疾病，但在报名参团的时候隐瞒
了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有告知旅行社方面，因此这个
责任不应该由旅行社承担。

庭审中，与周大伯参加同一个团的王大妈也出
庭作证。王大妈说，事发当天，车子是早上8点从长
安镇出发的，导游说他前一天带团比较累在前面休
息，有事情就叫他。车子在高速行驶了半个多小
时，周大伯说自己觉得闷，从后座换到前座。“我问
他要紧么，他说不要紧，就是胃有点不舒服。到了
吃午饭的地方，地陪也加入进来。周大伯吃了半碗

饭，去了趟厕所，回来在给大家分香烟的时候，突然
倒地了。”后来，地陪打了120，可救护车来了，周大伯
还是走了。

法院认为，周大伯的猝死是源于自身身体状况
出现问题，而不是在旅行过程中遭受其他侵害，在参
团报名时他也没有把身体情况告诉旅行社。而在车
程中，周大伯对自身不适描述为“闷”“胃痛”，在他人
问他是否需要就医时，也表示“不用”。 旅行大巴在
高速行驶过程中，一次是服务区休息，另一次应周大
伯要求下高速休息。可见，被告作为旅游经营者，在
发现旅游者身体不适后停车休息，已经履行了适当
的照顾义务。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不过，经过协商，旅行社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了
周大伯家属4万元。


